
市社保中心政务服务成果

一、推进网上办理。深化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，让数据多跑路，

让群众和企业少跑路。统筹建设多层次的互联网政务服务门户，

推进电子证照、电子印章应用，扩大网上办事事项范围，扩展“移

动端”和“自助端”服务设施和功能，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通过移

动互联网办理。



二、梳理政务服务事项，实行限时办结制度。严格执行法定

时限或限时办结规定，对经办事项、群众和服务对象反映的问题

事项、责令整改的问题事项等办结时限进行明确规定，确保所有

工作事项按照规定时限完成，强化执行力和落实力。



二、落实延时服务制度。落实午间延时服务、双休日无休服

务制度，特别是对企业、群众申办的急件、要件实行“特事特办、

随到随办”，工作人员在临近下班或刚下班尚未离开工作场所时，

只要有服务对象，仍要热情接待，主动延长服务时间。

三、规范社保中心窗口服务标准。一是完善窗口服务制度。

建立咨询引导服务台，实行首问负责制，提供便民自助服务设施，

开通特殊群体绿色服务通道。二是试行告知承诺制，落实“容缺

受理”机制。对特殊工种的审批环节为企业及代理中心提供上门

服务；压缩养老金申领等办结时限。



五、加快推进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。基本实现“最多跑一次是

原则、跑多次是例外”的要求。实施“一窗制、一表制、一口制”集

成服务，统筹推进服务窗口集成、政务平台集成和网络系统集成，

努力实现一站式服务，推进建设“有为社保”。



六、完善协调联动机制。实行首问负责制，让群众和服务对

象反映问题和办事时，问路有人带、咨询有人管、事情有人办、

走时有人送，对老、弱、病、残人员提供业务经办绿色通道；实

行工作补位制,落实“AB 岗”工作转换机制，有效保证工作的连续

性。

七、推行社保经办服务标准化。拓宽服务方式，探索业务“下

沉”经办模式，优化服务资源配置，简化经办流程，实行标准的社



保经办“综合柜员制”，建立网上申报和柜台经办相结合，查询服

务多渠道的服务模式，确保政策执行、业务操作统一，进一步提

升优质服务。


